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98年 8月 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

二、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記錄：紀雯玲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 1：有關興建規模為地下二層停車場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件，其

地面層之樓梯間出入口是否可認定為屋頂突出物乙節，提

請討論。

決議：屋頂突出物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一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，係為

突出屋頂之附屬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，有關附屬建築物依同

條款第一目規定含樓梯間、昇降機間。故本案為突出地下一層

之樓梯、昇降機間，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一條第一項第九款檢討

建築物高度、水平投影面積，尚符規定。


